


丰台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总则
为深入贯彻“人工智能+”战略部署，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政策+平台”为抓手，吸引集聚、根植培养一批高成长、高潜能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超级个体”，构建平台赋能、要素聚合、服务精准、活力迸发的OPC创新发展生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OPC创业首选地和发展新高地，制定本措施。
本措施适用于符合丰台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导向，在中关村丰台园等重点功能区、河西地区等重点功能组团、北京10号线“青创村”等街镇产业组团、IBI北京国际企业孵化中心等孵化器和其他重点产业功能区范围内工商注册、税务登记、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的OPC。
支持方向与内容
支持OPC生态友好型社区建设。鼓励各类企业利用自有空间、孵化器建设OPC社区，为OPC提供免费工位，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每年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鼓励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服务机构建设OPC社区，利用园区自持楼宇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空间支持。
支持OPC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市场主体建设OPC综合服务平台，提供要素支撑、供需对接等服务，经遴选认定为“丰台园OPC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支持OPC社区运营服务机构依托综合服务平台为OPC提供模型、算力、数据、词元等优惠服务，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给予OPC社区运营服务机构每年最高200万元资金补贴。依托综合服务平台建设“Skill商店”，鼓励OPC发布和调用各类智能体工具、AIGC生产平台、垂直领域轻量化插件等各类应用技能，根据综合服务平台后台统计使用情况分别给予发布方和调用方每年最高20万元资金补贴。鼓励区内企业向OPC发布产品及服务需求，根据实际合作情况给予发布方每年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
鼓励OPC加强研发创新。支持OPC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和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对首次转化的高价值专利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支持OPC与高校院所合作开展技术研发攻关，按实际研发投入的10%，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万元年度资金补贴。支持OPC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赛事，对优质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奖励。
完善OPC创业便捷服务。推行OPC注册便利化举措，实施OPC社区地址备案管理、OPC工位注册、住所证明免提交等便利服务；提供自主勾选“OPC+大模型开发”“OPC+智能体开发”“OPC+数字人创作”等经营范围主题套餐。配备“OPC公共服务专员”专岗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服务，设立“OPC服务专窗”实行受理、审核、发照“立等可取”。
引导OPC合规发展。鼓励OPC聚焦财税管理、知识产权、算法备案、数据授权、跨境出海等关键领域提升合规经营意识与风险防控能力，对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合规服务的OPC，给予每年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
加强OPC金融供给支持。加速OPC科技成果转化，对符合“拨投联动”条件的，以科研项目方式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加大政府基金对OPC投资支持力度，依托区级产业投资基金矩阵，对拥有硬科技、高潜力的OPC，给予最高500万元政策性股权投资支持。加大对OPC信贷支持，提供最高500万元贷款规模、最长2年的全额利息补贴。
优化OPC人才服务保障。支持优秀OPC人才申报“丰泽计划”，对入选人才分层分类给予资金支持和服务保障。强化OPC人才安居保障，对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给予最长7天免费入住、2个月免费周转、2年最低5折租金优惠。
开展OPC接续培育。对有发展潜力的OPC开展接续培养和持续支持，推动其向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成长，鼓励符合条件的OPC入驻园区特色产业园集聚发展，依据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资金使用与管理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委会负责组织项目申报，各相关委办局共同参与评审工作，丰台区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
申报主体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保证项目各项建设手续合规、按时间进度推进，不得擅自篡改相关报表信息。对于伪造、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申报主体，一经查实，应退回已获得的扶持资金。
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支持：被列入《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的；被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名单，受到“不予支持”信用惩戒的；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火灾事故的；经审议具有其他不予支持情形的。
附则
本措施有关具体规定由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委会负责解释和兑现。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两年。
本措施与各级同类政策有重叠的，按照从高、从优、不重复享受的原则执行。
本措施未尽事宜，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有关办法执行。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北京市和本区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另有规定或政策调整的，本措施将进行相应调整，并按调整后的相关规定执行。
企业、个人在取得本措施的相关支持后，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管委会有权停止政策支持，并保留相应的追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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